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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注本澳燃氣設備的安全監管

　　過去本澳不時發生因燃氣設備引致的一氧化碳中毒，甚至是石油氣
爆炸的事件，正因熱水爐及煮食爐具等燃氣設備，普遍存在於居民住宅
及社區食肆當中，其安全性及維護一直是本澳社會共同關注的議題。

　　事實上，燃氣設備事故的發生，往往與設備設計和質量欠佳、安裝
不當，以及缺乏定期維護保養等問題有高度密切關係。因此，2021年生
效的第27/2021號行政法規《建築物燃氣設施的技術規範》當中，亦明確
了本澳燃氣設備及安裝的技術要求，以及訂明檢查維護的責任等[1]。

　　然而，相關法規實施後，雖規定「如燃氣營運實體認為建築物的燃
氣設施存在安全問題，不予提供服務」，但現時本澳住宅內仍然存在不
少被禁止但已安裝使用的無煙道式燃氣熱水爐；另曾有業界向本人反映，
現時進行十二個月定期檢查要求的住宅數量偏低，且過往入戶檢查的個
案統計當中，有近兩成設備安全未能達標，在區內形成不確定性和潛在
危險，情況讓人擔憂。對於未來如何進一步落實相關法規對燃氣設施的
具體要求，提升燃氣設備使用的安全性，值得有關部門重視。

　　此外，社會多次建議政府參考香港經驗，包括要求只有受僱於註冊
氣體工程承辦商及領有適當級別的氣體裝置技工，才可進行氣體裝置工程
[2]。本澳現時僅要求燃氣器具的安裝必須由已於土地工務運輸局註冊的
燃氣器材安裝實體執行[3]，但由於政府對氣體裝置技工並未設有專業認
證制度，相關技工的技術水平容易存在參差。參考勞工事務局資訊，當
局已於2023年新增氣體燃料設備基礎培訓課程，惟相關課程只屬技能提
升課程，並未結合考證制度[4]，讓社會更加關注本澳燃氣置備安裝及檢
查維修專業化的推動成效。

　　最後，近日鄰近地區發生一宗懷疑燃氣洩漏引發的事故，再次引起
社會居民對於食肆內燃氣設備安全的重視。根據2022年生效的《樓宇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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場地防火安全技術規章》，其第二百七十二條明確強制要求使用燃氣爐
具的場所須設置燃氣探測及報警裝置[5]；相關法規實施超過一年，有關
要求的執行程度期望當局透露。

對此，本人提出以下質詢：

1. 針對《建築物燃氣設施的技術規範》，請問政府有否就其執行情況開
展檢討或其他跟進工作，為本澳燃氣爐具使用安全做好把關？如有，將
進行哪些優化措施？

2. 就推動本澳燃氣置備安裝及檢查維修專業化進程上，請問當局會否研
究設置本地氣體燃料設備的安裝和檢測相關的認證制度？另外，請問當
局於去年新增的氣體燃料設備基礎培訓課程，相關課程的報讀情況如何？
當局又將如何鼓勵更多從業人員報讀相關課程？

3. 針對《樓宇及場地防火安全技術規章》中，使用燃氣爐具的場所須設
置燃氣探測及報警裝置的要求，請問相關法規的執行情況為何？本澳所
有使用燃氣設備的食肆是否均已完成安裝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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